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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经〔2023〕28 号 签发人：李一鸣

关于印发《奉贤区工业强基专项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本区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，推进制造业高质量

发展，促进本区工业强基能力提升，鼓励以应用为牵引，创新为动

力，技术为核心,加快提高关键基础材料、核心基础零部件（元器件）、

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发展水平，特制定《奉贤区工业强基

专项实施细则》。现印发于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《奉贤区工业强基专项实施细则》

上海市奉贤区经济委员会

2023 年 12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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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贤区工业强基专项实施细则

为进一步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，贯彻落实《上海市促

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，加快推进工业强

基，提升关键基础材料、核心基础零部件（元器件）、先进基础工

艺、产业技术基础（简称工业“四基”）发展水平，夯实工业发展

基础，进一步推动奉贤区制造业转型升级。根据《奉贤区产业技术

创新专项资金实施办法》（奉经[2023]24 号）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本

实施细则。

本细则适用于在本区依法注册登记并纳税正常的具有

法人资格的实体型企业。

奉贤区经济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区经委”）根据《奉贤

区产业技术创新专项资金实施办法》负责编制专项支持资金预算，

确定资金年度使用方向和支持重点，发布年度项目申报通知，受理

项目申报，组织项目评审，编制资金使用计划，对项目实施情况进

行跟踪、评估。

申报奉贤区工业强基项目的，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1、 申报单位必须具有承担项目建设的能力。

2、 符合国家、上海市和本区产业发展导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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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项目总投资超过 300 万元，其中研发费用占总投资额的比

例不低于 50%。

4、 申报项目为在建或待建项目，项目实施期限不超过 2年。

5、 产品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及以上。

6、 近两年内企业在环保、安监、市场监管、企业信用等方面

无重大违法违纪行为。

专项支持资金重点支持需求迫切、基础条件好、带动作

用强的关键基础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、基础能力建设项

目、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。重点支持以下方向：

1、核心基础零部件产品的研发，解决影响核心基础零部件产品

性能和稳定性的关键技术；

2、重点领域核心基础元器件研发攻关，掌握核心基础元器件关

键技术；

3、围绕关键基础材料开展研发创新，实现关键基础材料的自主

保障；

4、面向行业发展需求，开展可靠性试验验证、工艺改进等产业

技术基础支撑能力建设；

奉贤区工业强基专项申报工作每年一次，具体按照年度

申报通知的要求，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申报。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

真实性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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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申请的主管部门应对企业的书面申报材料进行初

步审查并出具项目推荐函，再报送区经委。

收到申报材料后，区经委根据年度申报通知要求对申报

项目进行初审；初审合格的项目，组织企业汇报答辩，由区经委组

织专家评审，拟定认定项目名单，网上公示，公示期限为 5个工作

日。公示期间收到异议的项目，由区经委及时组织调查核实；无异

议的立项、发文。

本项目支持资金采取定额无偿资助方式。

对列为奉贤区工业强基项目的，给予30万元拨款支持。立项后

先行拨付 20 万元；项目完成后，由区经委根据验收评估结果，再行

拨付剩余尾款 10 万元。

对于列入上海市工业强基项目的，区财政给予30万元的一次性

配套资助。

经确定给予专项支持的项目，项目承担单位应当严格按

照项目计划建设内容、实施期限、项目总投资、资金支持额度、资

金支付方式、资金用途等约定实施。

项目执行期结束后，由区经委发布验收评估通知，统

一进行验收工作。验收通过的，拨付项目剩余资助资金；未通过验

收的，作结题处理，三年内不得申报相关产业技术创新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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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发生重大事项变更的，项目承担单位应当及时说明

变更事项和理由，报请区经委审核。

若发现项目承担单位在项目申报、立项、实施、验收、

评估等阶段存在失信行为信息的，终止该项目后续程序。对于情节

严重的失信行为，取消相关单位三年内申报区经委各类产业技术创

新专项资金的资格。

本实施细则由奉贤区经济委员会负责解释，本细则自

2024 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6 年 12月 31日。原奉贤区工

业强基专项实施细则（奉经[2022]26 号）同时废止。

上海市奉贤区经济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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